附件四
谈判申请函
致：宜昌市林业局：

根据贵局                  项目的竞争性谈判邀请，我公司正式授权下述签字人          (姓名和职务)代表本公司提交供应文件正本壹份、副本二份。

据此函，签字代表宣布同意如下：

一、按照竞争性谈判文件要求的总报价为人民币（大写）             元。

二、我方同意按照贵方要求提供与本项目有关的一切数据或资料，并理解贵方不一定接受最低价的供应商中选。

三、一旦我方中选，我方将根据竞争性谈判文件的规定和我方相关的承诺严格履行合同。

四、我方已详细审查采购人发出的竞争性谈判文件，包括修改文件（如有的话）以及全部参加资料和有关附件，我们完全理解并同意放弃对这方面有不明及误解的权利。
五、我方提交的供应文件自开启之日起有效期为90日。

六、我方决不提供虚假材料谋取成交，决不采取不正当手段诋毁、排挤其他供应商，决不与采购人、其它供应商恶意串通，决不向采购单位工作人员和评审专家进行商业贿赂，决不拒绝有关部门监督检查或提供虚假情况，如有违反，无条件接受贵方及相关管理部门的处罚。
七、与本项目有关的一切正式往来通讯请寄：
             供应商名称：         （盖公章）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供应商法人代表姓名、职务（印刷体）：            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邮编：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传真：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权代表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日  期：   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  日   







